表1:                                         年____季度煤矿企业尘肺病患病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企业名称
	职工总数
	接尘人数
	应检人数
	实检人数
	历年累计受检人数
	本期新增病例数
	尘肺累计病例数（含本期）
	本期尘肺病

死亡人数
	尘肺病累计死亡人数（含本期）

	
	
	
	
	
	
	Ⅰ期

（含Ⅰ+）
	Ⅱ期

（含Ⅱ+）
	Ⅲ期

（含Ⅲ+）
	合 计
	合并

结核
	Ⅰ期

（含Ⅰ+）
	Ⅱ期

（含Ⅱ+）
	Ⅲ期

（含Ⅲ+）
	合计
	合并

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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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写说明：

1、此表为季度、年度报表，由煤矿企业将所属单位报表汇总后上报。季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每季度末，年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次年元月5日前。

2、.职工总数、接尘人数：填写本期人数。接尘人数为接触生产性粉尘的人数。无论职工总数和接尘人数，均应包括各种不同用工形式的所有人员。

3、.应检人数、实检人数、历年累计受检人数：应检人数指按照职业健康监护要求本期应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实检人数即为本期实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历年累计受检人数指开展职业性健康检查以来历年检查人数的总和，包括本期受检人数。

4.本年度新增病例数：指通过接尘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本期确诊的尘肺病新病例数。

5.尘肺累计病例数：指上年度累计尘肺病人数与本期诊断的新病例数之和。

6.尘肺病死亡人数：为本期尘肺病死亡的人数，不论死亡原因如何。

7.尘肺病累计死亡人数：为上年度尘肺死亡的累计尘肺死亡人数与本期死亡的尘肺病人数之和。
表2:                          年____季度煤矿企业其它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及职业健康检查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企业名称
	职业危害因素名称
	应测点数
	实测点数
	合格点数
	接触人数
	应检人数
	实检人数
	历年累计受检人数
	检出职业病名称
	本期新增病例数
	累计病例数（含本期）
	本期死亡人数
	累计死亡人数（含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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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写说明：

1、此表为季度、年度报表，由煤矿企业将所属单位报表汇总后上报。季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每季度末，年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次年元月5日前。

2、企业名称：填写存在除粉尘外的其它职业危害因素的企业名称，只要存在职业危害因素即填写相应企业名称。

3、职业危害因素名称：除粉尘外的职业危害因素，例如高温、高湿、放射线、噪声、震动、化学毒物等，每类危害因素需填写具体毒物名称。 

4、.应测点数、实测点数、合格点数：应测点数：依据有关规定确定测定点的原则，对有害因素浓（强）度应该进行定期定点测定的点的数量；实测点数：指在应测点内实际进行了测定的点的数量；合格点数：指测定点的样品浓（强）度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点的数量。

5、接触人数：指在职业活动中，接触高温、高湿、放射线、噪声、震动、化学毒物等职业危害因素的职工人数。当一名劳动者同时接触两种以上的危害因素时，则以一种主要有害因素进行统计，统计单位为人。

7.应检人数、实检人数、历年累计受检人数：应检人数指按照职业健康监护要求本期应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实检人数即为本期实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历年累计受检人数指开展职业性健康检查以来历年检查人数的总和，包括本期受检人数。

8.检出职业病名称：对接触其它职业危害因素职工在职业性健康检查中所检出的具体的职业病名称。

9.本期新增病例数：指通过职业健康检查，本期确诊的职业病新病例数，按诊断期别分别填写。

10.累计病例数（含本期）：指上年度累计职业病人数与本期诊断的新病例数之和。

11.本期死亡人数：为本期职业病死亡的人数，不论死亡原因如何。

12.累计死亡人数（含本期）：为上年度职业病死亡的累计人数与本期死亡的职业病人数之和。
表3：                                     _______年_____季度煤矿粉尘监测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企业名称
	采煤工作面
	掘进工作面

	
	工作面数
	总粉尘
	呼吸性粉尘
	工作面数
	总粉尘
	呼吸性粉尘

	
	
	应测点数
	实测点数
	合格点数
	平均值（mg/m3）
	范 围（mg/m3）
	应测点数
	实测点数
	合格点数
	平均值（mg/m3）
	范 围

（mg/m3）
	
	应测点数
	实测点数
	合格点数
	平均值（mg/m3）
	范 围（mg/m3）
	应测点数
	实测点数
	合格点数
	平均值（mg/m3）
	范 围（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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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写说明：

1、此表为季度、年度报表，由煤矿企业将所属单位报表汇总后上报。季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每季度末，年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次年元月5日前。

2、工作面数：是煤矿生产过程中采煤或掘进工作面总数。

3、应测点数、实测点数：应测点数是指按照职业病有关的法规规定的布点原则而确定的应测的粉尘监测点数。实测点数是应测点中本期实际进行监测的点数。

4、合格点数：实际监测的粉尘点中粉尘浓度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监测点数（以原卫生标准的最高允许浓度MAC限值为依据）。

5、粉尘的平均值和范围：分别填写本期所有实测点粉尘浓度的几何均值和最大、最小值。

表4：                             _______年____季度煤矿企业职防机构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职防机构名称
	经费来源（万元）
	人员情况
	卫生服务资质情况
	职业病治疗床位数
	主要设备情况

	
	财政
	自筹
	企业
	小计
	高级
	中级
	初级
	其它
	职业病诊断
	健康监护
	评价
	检测
	
	测尘仪
	天平
	分光光度计
	健康查体车
	肺功能仪
	高千伏X光机
	X线衍射仪

	
	
	
	
	
	
	
	
	
	
	
	
	
	
	全尘
	呼尘
	1/万
	1/10万
	红外
	721型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写说明： 

1.职防机构名称：职防机构的对外名称，应为工商管理注册名称，与单位印章一致。

2.经费来源：该项被分成包括财政全额拨付、自筹和企业三部分填写。有的职防机构经费来自于财政拨付和企业自筹两部分；这样情况在三个格子中可同时填写具体数量。3.人员情况：具体填写各类人员的具体人数。各类人员均为现在岗人数。

4.卫生服务资质情况：卫生服务资质应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病诊断资质、粉尘作业人员健康监护资质、评价资质和检测资质四种，这种资质均应为具有有资质的在相应的栏中填“1”，无资质的填“0”，不得空格。

5.职业病治疗床位数：具体填写现有的纯为职业病治疗或观察治疗的床位数，不包括综合病床。

6.主要设备情况：各栏中应按照该设备具体数量填写，无该设备填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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